
所得基本稅額條例 
第十二條 
 個人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淨額，加計下列各款金額後 
 之合計數： 
 一、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依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但一申報戶全年之本款所得合計數未達新臺幣 
   一百萬元者，免予計入。 
 二、本條例施行後所訂立受益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受益 
   人受領之保險給付。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全年合計數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 
   部分，免予計入。 
 三、下列有價證券之交易所得： 
  (一)未在證券交易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行或私募之股票 
    、新股權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之證書。 
  (二)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受益憑證。 
 四、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法律規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減除之非現金捐贈金額。 
 五、公司員工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十九條之一規定取得之新發行記名股票，可處 
   分日次日之時價超過股票面額之差額部分。 
 六、本條例施行後法律新增之減免綜合所得稅之所得額或扣除額，經財政部公告者 
   。 
 前項第五款規定之所得，應於可處分日次日之年度，計入基本所得額。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有價證券交易所得之計算，準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 
 類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其交易有損失者，得自當年度交易所得中扣除；當年度無 
 交易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不足者，得於發生年度之次年度起三年內，自其交易所 
 得中扣除。但以損失及申報扣除年度均以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益， 
 並經稽徵機關核實認定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有價證券交易所得之查核，有關其成交價格、成本及費用認定方 
 式、未申報或未能提出實際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之核定等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依第一項第六款規定加計之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其發生之損失，經財政部公告者 
 ，準用第三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金額，其計算調整及公告方式，準用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一日施行。但行政院得視經濟發展情 
 況，於必要時，自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一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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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 
第二條 
 凡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來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 
 合所得稅。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應 
 納稅額，分別就源扣繳。 
 
第三條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利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營利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利事業所得， 
 合併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但其來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來源國稅法規 
 定繳納之所得稅，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來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年度納稅憑 
 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領館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 
 全部營利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數，不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 
 而依國內適用稅率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營利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利事業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第八條 
  本法稱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係指左列各項所得： 
  一、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設立登記成立之公司，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 
   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所分配之股利。 
  二、中華民國境內之合作社或合夥組織營利事業所分配之盈餘。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勞務之報酬。但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年 
   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合計不超過九十天者，其自中華民國境外僱主所取得 
   之勞務報酬不在此限。 
  四、自中華民國各級政府、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及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取得 
   之利息。 
  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因租賃而取得之租金。 
  六、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利，因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 
   人使用所取得之權利金。 
  七、在中華民國境內財產交易之增益。 
  八、中華民國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及一般雇用人員在國外提供勞務之報酬。 
  九、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工商、農林、漁牧、礦冶等業之盈餘。 
  十、在中華民國境內參加各種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等之獎金或給與。 
  十一、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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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交易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 

第零條  
 一、為規範利用網路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之營業稅課徵，及 
   營利事業或個人利用網路從事交易活動之所得稅課徵，特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所得稅法、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及其他 
   相關法令之規定，訂定本規範。 
 二、營業稅課稅規定 
  (一)網路註冊機構受理申請人取得網域名稱及網路位址等註冊業務收取之註冊費 
    及管理費等： 
   1.該等機構或受其委託辦理此項業務之營業人如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其提供註冊服務予中華民國境內買受人者，應由勞務買受人依營業稅法 
    第 36 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2.該等機構或受其委託辦理此項業務之營業人如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 
    場所，其提供註冊服務予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者，應由該等機構依營 
    業稅法第 35 條規定報繳營業稅(註 1)。 
  (二)向註冊機構申請取得網域名稱及網路位址並自行架構網站，或向網路服務提 
    供業者、其他提供虛擬主機之中介業者承租網路商店或申請會員加入賣家， 
    藉以銷售貨物或勞務取得代價： 
   1.提供網路連線、虛擬主機或加值服務，收取連線服務費用、帳號手續費用、 
    代管主機費用等： 
    (1)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其提 
      供網路連線、加值等服務予中華民國境內買受人者，應由勞務買受人依 
      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2)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業人，其提供網路連線、加值等 
      服務予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者，應由該營業人依營業稅法第 35 條 
      規定報繳營業稅；銷售勞務如符合營業稅法第 7 條規定並得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申報適用零稅率(註 2)。 
   2.提供線上交易平臺，協助承租人或會員銷售貨物或勞務，收取網頁設計建置 
    費用、平臺租金、商品上架費用或廣告費用等： 
    (1)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其提 
      供網路交易平臺服務予中華民國境內買受人者，應由勞務買受人依營業 
      稅法第 36 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2)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業人，其提供網路交易平臺服務 
      予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者，應由該營業人依營業稅法第 35 條規定 
      報繳營業稅(註 3)。 
   3.利用網路接受上網者訂購貨物，再藉由實體通路交付： 
    (1)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其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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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網路銷售貨物予中華民國境內買受人者，屬進口貨物，應由貨物收貨 
      人或持有人依營業稅法第 9 條及第 41 條規定徵免營業稅。 
    (2)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業人，其利用網路銷售貨物予中 
      華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者，應由主管稽徵機關依營業稅法第 40 條規定 
      通知該營業人繳納營業稅或由該營業人依同法第 35 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銷售貨物如符合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者，免徵營業稅；銷售貨物如 
      符合營業稅法第 7 條規定者並得申報適用零稅率（應檢附營業稅法施行 
      細則第 11 條規定之證明文件）。 
   4.利用網路接受上網者訂購無形商品，再藉由實體通路提供勞務或直接藉由網 
    路傳輸方式下載儲存至買受人電腦設備運用或未儲存而以線上服務、視訊瀏 
    覽、音頻廣播、互動式溝通、遊戲等數位型態使用： 
    (1)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其利 
      用網路銷售勞務予我國境內買受人者，應由勞務買受人依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2)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業人，其利用網路銷售勞務予中 
      華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者，應由主管稽徵機關依營業稅法第 40 條規定 
      通知該營業人繳納營業稅或由該營業人依同法第 35 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銷售勞務如符合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者免徵營業稅；銷售勞務如符 
      合營業稅法第 7 條規定並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報適用零稅率(註 4)。 
 三、所得稅課稅規定 
  (一)網路註冊機構受理申請人取得網域名稱及網路位址等註冊業務收取之註冊費 
    及管理費等： 
   1.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理人之網路註冊機構，提供註冊服 
    務予境內買受人所收取之註冊費及管理費等，屬所得稅法第 8 條規定之中華 
    民國來源所得，應依同法第 3 條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其給付人（買受 
    人）如屬所得稅法第 89 條規定之扣繳義務人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 
    同法第 88 條及第 92 條規定扣繳稅款及申報扣繳憑單，不適用同法第 71 條關於 
    結算申報之規定；給付人（買受人）如非屬所得稅法第 89 條規定之扣繳義務 
    人者，所得人（納稅義務人）應依同法第 73 條規定，按扣繳率自行申報繳納 
    所得稅；如無法自行辦理申報者，依同法施行細則第 60 條第 2 項規定，報經 
    稽徵機關核准，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利事 
    業為代理人，負責代理申報繳納所得稅。 
   2.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人之網路註冊機構，提供註冊服 
    務予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所收取之註冊費及管理費等，應依所得稅法第 3 
    條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並依同法第 71 條及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結算 
    申報納稅。 
  (二)向註冊機構申請取得網域名稱及網路位址並自行架構網站，或向網路服務提 
    供業者、其他提供虛擬主機之中介業者承租網路商店或申請會員加入賣家， 



    藉以銷售貨物或勞務取得代價： 
   1.提供網路連線、虛擬主機或加值服務，收取之連線服務費用、帳號手續費用 
    、代管主機費用等；提供線上交易平臺，協助承租人或會員從事交易活動， 
    收取之網頁設計建置費用、平臺租金、商品上架費用或廣告等費用；利用網 
    路接受上網者訂購無形商品，再藉由實體通路提供服務或直接藉由網路傳輸 
    方式下載儲存至買受人電腦設備運用或未儲存而以線上服務、視訊瀏覽、音 
    頻廣播、互動式溝通、遊戲等數位型態使用所收取之費用： 
    (1)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理人之營利事業、教育、文化 
      、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或其他組織或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提供上項服務予境內買受人所收取之費用，屬所得稅法第 8 條規定之中 
      華民國來源所得，應分別依同法第 3 條或第 2 條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或綜合所得稅。其給付人（買受人）屬所得稅法第 89 條規定之扣繳義務 
      人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同法第 88 條及第 92 條規定扣繳稅款及 
      申報扣繳憑單，不適用同法第 71 條關於結算申報之規定。給付人（買受 
      人）非屬所得稅法第 89 條規定之扣繳義務人者，所得人（納稅義務人） 
      應依同法第 73 條規定，按扣繳率自行申報繳納所得稅；如無法自行申報 
      者，依同法施行細則第 60 條第 2 項規定，應報經稽徵機關核准，委託在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利事業為代理人，負責 
      代理申報繳納所得稅。 
    (2)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理人之營利事業、教育、文化 
      、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或其他組織或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提供 
      上項服務予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所收取之費用，應分別依所得稅 
      法第 3 條或第 2 條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或綜合所得稅。 
   2.利用網路接受上網者訂購貨物，再藉由實體通路交付： 
    (1)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理人之營利事業、教育、文化 
      、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或其他組織，於中華民國境外利用網路直接 
      銷售貨物予境內買受人，並直接由買受人報關提貨者，應按一般國際貿 
      易認定，非屬中華民國來源所得。 
    (2)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人之營利事業、教育、文化 
      、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或其他組織，利用網路銷售貨物予中華民國 
      境內或境外買受人，應依所得稅法第 3 條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3) 其他利用網路銷售貨物者，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理。 
    (4) 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自用小客車等，其交易之所得依 
      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6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亦不發生課徵營業稅及營 
      利事業所得稅問題。 
 四、營業登記：凡在中華民國境內利用網路銷售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包含個人以 
   營利為目的，採進、銷貨方式經營者），除業依營業稅法第 28 條、所得稅法第 
   18 條辦竣營業登記或符合營業稅法第 29 條得免辦營業登記規定者外，應於開始 



   營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登記有關事項，應依營利事業登記規則 
   之規定辦理(註 5)。 
－－－－－－－－－－－－－－－－－－－－－－－－－－－－－－－－－－－－－ 
 註１：我國境內網路註冊機構取得交通部電信總局備查及國際組織認可，負責管理 
    .tw 頂級網域名稱，並提供網域名稱系統運作及相關註冊管理之服務事項， 
    其提供註冊服務予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所收取之註冊費及管理費，係屬在 
    我國境內銷售勞務，允應依法課徵營業稅；但外國機構提供註冊服務予境外 
    買受人者，非屬我國營業稅課稅範圍。 
 註２：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提供網路 
    連線、虛擬主機或加值服務予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所收取之費用，係屬在 
    我國境內銷售勞務，應依法課徵營業稅；惟該外國事業（母公司）於境外直 
    接提供網路連線、加值等服務予境外買受人者，非屬我國營業稅課稅範圍。 
 註３：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線上交易平臺服務予我國境內或境外買受人所收取之網 
    頁設計建置費用、平臺租金、商品上架費用或廣告等費用，係屬在我國境內 
    銷售勞務，允應依法課徵營業稅；惟該外國事業（母公司）於境外直接提供 
    線上交易平臺服務予境外買受人者，非屬我國營業稅課稅範圍。 
 註４：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惟該外國 
    事業（母公司）等於境外直接利用網路銷售勞務予境外買受人者，非屬我國 
    營業稅課稅範圍。 
 註５：營業登記規則業經財政部 92 年 8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500 號令訂定發布 
    ，惟施行日期未定，俟施行後依該規則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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